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医保参保交费告知书

随着上海市城镇居民医保制度的改革,医保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,医保覆盖

面不断扩大, 200⒎年高校大学生也纳入 了城镇医保范围 (沪府发 [⒛07112

号)。 这为大学生看病就医带来了很大的实惠。通过医保,对于患小毛病的学生

只要花费很少的钱就能解决问题;对 于患大病、重病、急病的学生,通过医保体

系就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,同时也减轻 了因病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。

——、 大学生参加医保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 :

1.学生在校内就医,医保支付 90%费用,个人白负 10%。

2如果患急病、重病需要在社会医院就医,设立起付标准 300元 ,超出部

分按医院的级别,报销比例为:一级医院 ⒃%,工级医院 55%,I￡ 级医院 50%。

3学生住院的待遇,住院医药费医保支付 50%氵 个人自负 50%。

4,如患大病 (尿毒症、恶性肿瘤、精神病、血友病、再生障碍性贫血 )的

学生,除了医保范围以外的费用不能报销外,其余全由医保支付。

二、参保收费的对象

2011年秋季后入学的在籍学生,即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学

生、高职高专学生及非在职研究生。

下列情况不参加本次医保交费:参军、上海市城保、上海市镇保、原工作单

位己交医保金、外国留学生。

三、参保收费方式

按照 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⒛13年本 i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工作的通知》(沪府办发 [⒛ 12171号 )文件,⒛ 13年参保费标准为 90元/年/

人。学校将于 11月 19日和 1l月 26日 分两次委托工商银行集中扣款收费,请学

生确保扣款当日在财务处登记的工行卡中余额大于 90元。

特此通知,请同学们相互转告,积极配合。

如有疑问,请咨询校门诊部,联系电话:677911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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